
“他从没给过抚养费”

“她阻挠我看望孩子”

如何解开抚养与探望的

“连环锁”

□ 杨晓淯

“杨法官， 每个月我都按时收到抚养费了， 孩子父亲每月来看两次孩子， 他的

态度好多了， 真的谢谢您。” 在一次电话回访中， 李女士一改以往的抱怨情绪， 语

气显得轻松愉悦。

这是一起双方互为申请人和被执行人的案件， 也是我从事执行工作三年以来，
办理的第一起行为类执行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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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都没有

履行过各自义务

双方当事人于 2022 年在我所

在的长宁区人民法院诉讼离婚： 孩

子由母亲李女士抚养， 父亲翟先生

则每月支付 2500 元抚养费， 每月

可以探视孩子两次。 但双方都没有

履行过各自的义务， 于是李女士和

翟先生分别向法院申请执行。

这起案性质特殊， 金钱给付义

务与探视权实现相互交织， 拿到卷

宗后， 我尝试让双方主动履行义

务。

“法官， 他从来没给过抚养

费， 每次来还对我母亲出言不逊，

孩子也不愿意见他。” 李女士表示。

“每次我想去看孩子， 她家百

般阻挠， 根本不给我开门。 见不到

孩子， 我是不可能给钱的！” 翟先

生告诉我。

显然， 当事人双方矛盾已深，

都不愿意主动履行义务， 强制执行

也无法化解矛盾， 我决定组织双方

调解， 以此打开双方心结。

由于翟先生一直坚称只要见到

孩子就马上支付抚养费， 我询问了

李女士关于调解的意愿， 李女士表

示愿意接受法院调解。

亲情怎能成为

明码标价的交易

第一次会面， 李女士带着年幼

的孩子先到了法院调解室。 没一会

儿， 翟先生推门而入， 目光扫过孩

子时闪过一丝复杂， 但旋即被冷漠

取代。

出乎意料的是， 翟先生并未走

向座位， 而是径直走到桌前，

“啪” 地将一沓现金重重拍下：

“法官， 这是一千块， 今天我见到

孩子了， 钱我付。 以后也一样， 看

一次， 付一次！”

调解室的气氛瞬间紧张了起

来， 孩子显然受到了惊吓， 紧紧地

抱住李女士。

“翟先生， 抚养费是法定义

务， 探视权是法定权利， 二者不可

混淆， 更不能用金钱做交易。 《民

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五条明确规定

……” 我立即起身， 试图用理性拉

回翟先生脱缰的情绪。

“条文？ 少来这套！” 翟先生

粗暴地打断我的话， 情绪瞬间失

控， “她不让我看孩子， 凭什么要

我给钱？” 话音未落， 翟先生突然

冲向孩子， 李女士惊叫一声， 本能

地将孩子紧紧护在身后。

巨大的冲击力将李女士撞倒在

地， 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瞬间充斥

整个调解室。

“住手！” 我厉声喝止。 两名

法警迅速反应， 果断将翟先生牢牢

控制。

翟先生在束缚中剧烈挣扎， 面

红耳赤地咆哮， 发泄怒气。

我立刻挡在惊魂未定的李女士

母子面前， 厉声警告： “翟先生，

立刻停止你的行为， 你已严重扰乱

法庭秩序， 威胁他人人身安全， 后

果你想清楚！”

我迅速将李女士和孩子带离调

解室， 并做好安抚。

他必须为自己的

行为付出代价

第一次面对这种冲突激烈的场

合， 我在吃惊之余， 努力回归现

实、 理清思路。 回到调解室， 没想

到翟先生仍在叫嚣： “没钱！ 抚养

费我肯定不会付！”

“翟先生， 刚才你在法院内公

然袭击申请执行人、 抢夺孩子， 已

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 构成以暴

力、 威胁等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

执行职务的妨害民事诉讼行为。”

我向翟先生出示了他的银行流水、

工资证明， “另外， 我们已查明你

有稳定工作和收入， 你有能力履行而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法院可以依法对

你实施拘留、 罚款等强制措施。”

“谁也不能动我名下的存款。”

听了我的话， 翟先生仍是“油盐不

进”。

依据 《民事诉讼法》 相关规定，

我们当即依法作出对翟先生司法拘留

十五天的决定。

当法警给翟先生戴上手铐的那一

刻， 他脸上的嚣张气焰瞬间转为手足

无措的慌乱。

法律保护权利

也守卫亲情

“杨法官， 钱已经汇到法院账上

了， 执行费也已付清。 他昨天写了具

结悔过书， 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在翟先生被拘留后的第二天一早， 翟

先生母亲在接待室找到了我。

得知这个消息后， 我决定去拘留

所见一见翟先生。

走进会见室， 翟先生的脸上全是

悔意： “法官， 我知道自己错了， 向

您道歉。”

“法律是保护自己权利的武器，

你申请探视孩子的时候， 我们全力以

赴保障你的权利。 当你作为被执行人

却拒不履行义务时， 法律的利剑便会

指向你。” 我说道。

“我保证以后按时支付抚养费，

如果见不到孩子就来正常申请执行，

不会再冲动。” 在铁门之后， 翟先生

终于开始试着用法律的视角重新理解

父亲的角色。

而当我联系李女士， 告诉她相关

情况后， 她的情绪也有所缓和： “杨

法官， 只要孩子不排斥父亲探视， 他

以后可以按规定时间来看孩子， 我会

尽量配合。”

鉴于翟先生悔过态度良好， 而且

直接履行了全部抚养费， 又考虑到翟

先生父母身患疾病需要照顾， 我们决

定对翟先生提前解除司法拘留措施，

对其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处以罚款

2000 元， 以示惩戒并巩固教育效果。

冲突背后的情感裂痕

与法律盲区

回到办公室， 我的心中五味杂

陈。

翟先生的冲动行为固然违法， 但

这背后是否隐藏着作为父亲无法见到

孩子的痛苦？ 李女士的严防死守， 是

否也源于对翟先生行为的不信任与对

孩子的保护本能？

我调阅了离婚诉讼的卷宗， 发现

双方在婚姻期间就因性格不合多次发

生冲突， 离婚后更是将孩子作为博弈

的筹码。 翟先生曾多次在小区门口蹲

守， 试图强行见孩子， 而李女士则多

次报警处理。 这种对抗模式已持续近

一年， 孩子长期处于父母冲突的阴影

中。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二十四条

规定， 父母离婚时应当妥善处理未成

年子女的抚养、 探视等问题， 避免对

子女造成二次伤害。 而在此案中， 李

女士和翟先生的行为显然已背离了这

一原则。

此案结束后， 我多次对双方进行

回访。 翟先生每月按时支付抚养费，

探视时也不再情绪化； 李女士逐渐放

下戒备， 允许翟先生在周末带孩子去

公园； 孩子的脸上多了笑容， 甚至会

在翟先生探视时主动分享学校里发生

的趣事。

执行工作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

一道防线。 我们既坚持依法亮剑， 对

违法行为决不姑息， 又富有温情， 引

导当事人回归理性与责任。 尤其是涉

及家事纠纷的案件， 执行法官不仅要

懂法律， 还要懂人心、 通人情。 而法

律的终极目标， 在于定分止争和守护

公平正义。

普法小课堂>>>

借此案， 也向公众普及一些抚养

费与探视权方面的法律知识：

● 抚养费是法定义务， 不直接

抚养子女的一方必须支付抚养费， 金

额一般根据子女实际需要、 父母负担

能力和当地生活水平确定。

● 探视权是法定权利， 另一方

不得无故阻挠。 若探视权受阻， 可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但不得以拒绝支

付抚养费相抗衡。

● 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处理

抚养与探视问题的核心。 父母应避免

将成人间的矛盾转嫁到子女身上。

（作者为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法官助理）

漫画 傅瑞苓


